
关于江苏大学2012年秋论文答辩和
2013年春论文答辩安排工作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
     根据江苏大学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的通知要求，凡是2013年春季进行毕业生电子注册的学员各科课程考试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或答辩必须通过，请认真梳理2013年春季准备毕业的学员，如需论文答辩或评审，请填写好“江苏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安排表”，及时通知安排，以免影响毕业生材料报送。
此外明年夏季毕业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也请提前填写好“江苏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安排表”，于10月26日前将电子稿发给继续教育学院刘懿老师（935987547@qq.com），以便作统一安排。
附件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评审表格
继续教育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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